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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 日下午，李某驾驶小型汽
车在盐湖区三路里镇石沟南村附近的
道路上倒车时，与同方向后侧行驶而
来的车辆发生碰撞，致两车不同程度
受损。事故发生后，李某打开“交管
12123” App， 点 击 “ 事 故 视 频 快
处”报警……

与此同时，在盐湖交警大队，事
故科事故一组民警正视频连线事故现
场进行处理（右图）。

“您现在是否站在安全的地方？
请打开车辆双闪，在车辆后方放置警
示标志，注意来往车辆……”随着民
警的指令，面前电脑显示出事故现场
画面。

民警询问了李某事故发生的时
间、地点及原因。“拍下第一部车辆
的车牌号码……”在视频中,他指导
李某从不同角度拍摄事故现场照片，
并对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和
采集，通过视频交流完成了交通事故
证据固定后，引导当事人撤离现
场。

事故现场，两车驾驶人按照民警
指令一步步完成现场处理，前后不到
10 分钟。随后，盐湖交警大队事故
科经过审核，将事故责任认定书以短
信形式送达当事人。

李某在得知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且
不需要自己再次前往盐湖交警大队领
取相关法律文书时，不敢相信处理轻
微交通事故如此便捷，不停地感慨：

“打个视频电话就能解决，这个功能
真方便！以前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
处理起来十分麻烦，交警询问、记
录、定责等一番程序走下来，不知得
多久，有时还需跟着到交警大队、保
险公司继续接受调查和询问。”

这是盐湖交警大队事故科进行轻
微交通事故视频快处的一幕。自去年
年底起，盐湖区全面启动轻微交通事
故线上视频快处，交通事故当事人可
通过“交管12123”App进行视频报
警，或通过拨打110或122电话报警
后，由接处警中心引导使用“事故视
频快处”。接警人员通过视频完成信
息采集、证据固定，并引导当事人撤
离现场后远程推送事故认定，提供快
捷的事故处理服务。

“‘事故视频快处’不仅便民，
还利警。”盐湖交警大队事故科负责
人胡静波说，快处快撤实现事故处理

“掌上”办结，定损、理赔一键流
转，解决了以往轻微事故处理流程
多、手续繁、时间长等问题，在拓展
群众事故处理渠道的同时，进一步优
化了警力资源，大大提高了交通事故
处置效率，还能有效防范因事故现场

撤除不及时引发交通拥堵和二次事
故。

据了解，盐湖区视频快处适用于
盐湖区全境范围内单方事故、机动车
之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机动车与
行人之间的财损事故，其中，双方当
事人驾驶证状态需正常，双方车辆需
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且必
须经过审验。冬季接警时间为每天8
时至17时30分，夏季接警时间为每
天 7 时至 18 时 30 分 （因季节变化而
适时调整），此段时间以外的财产损
失及人员轻微伤事故仍按原接警处理
方式处理。

“下一步，该大队将进一步提升
‘视频快处’的知晓率、覆盖面和使
用率，提升轻微交通事故处理效能和
交管服务精细化管理水平，最大限度
实现事故处理的高效、便民、实
用。”胡静波说。

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无需跑腿，驾驶人可点击“交管12123”App中“事故视频快处”
按钮一键报警，进行远程快速处理——

“指尖”化解事故纠纷

轻微交通事故是指手续齐全的机动车，
在道路上发生不涉及人员伤亡，仅造成轻微
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事故视频快处”功能
实现了轻微事故当事人处理事故不用等，处
警人员处理事故不用出现场。

操作指南
发生事故后，当事人在手机上打开“交管

12123”App进入主页面，在左上方点击进入
“事故视频快处”页面，再点击“事故快处”字
样，等待交管部门接警人员接听，接听后进入
视频通话。

使用视频报警时要共享定位，打开手机
摄像头、麦克风。按照接警人员指挥，现场配
合取证。所有取证均由接警人员操作，如遇
视频中断，请点击“继续处理”即可。

在视频快处过程中，接警人员会指导当
事人在事故后方来车方向做好警示提醒，防
止发生二次事故。同时，接警人员通过对事
故车辆及驾驶员信息核查，视频查勘事故现
场，确认事故是否满足视频快处要求。人员
受伤严重或者不符合视频快处条件的，接警
人员将通知事故民警前往事故现场处置。

事故定责
在完成双方当事人基本信息采集、拍摄

事故现场照片、同步识别车辆和驾驶人信息、
确认机动车交强险信息后，交管部门将引导
当事人即刻撤离事故现场，避免道路发生长
时间拥堵，随后民警对事故事实核对后完成
责任认定。

查看进度
当事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App查看

事故处理进度；民警完成事故责任认定后，将
通过手机短信告知当事人。事故责任认定书
不需要当事人签字，如对事故责任认定有异
议的，可在收到短信之日起3日内，向盐湖交
警大队申请复核。 记者 刘凯华 整理

视频快处应知道

运城晚报讯（记者 张蕊彤） 3 月 1
日，稷山交警大队民辅警来到 2024 年稷
山县大佛寺民俗登高节活动现场，向游客
和群众进行交通安全宣传。

在景区主要路段，民辅警向景区工作
人员及游客宣讲交通安全常识，发放“一
盔一带”“拒绝酒驾醉驾”等宣传资料，
提醒大家出行时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
同时，还利用典型案例，向游客讲解超员
超速、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叮嘱游客出行时要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
为，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广大游
客的交通安全意识，起到良好的宣传教育
效果。”稷山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说。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凯华）为预防和减
少涉及学生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增强学生交
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连日来,垣曲交
警大队不断深入辖区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开
展“交通安全第一课”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针对学生的不同年龄，采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文明出行、安全
乘车”“一盔一带”等内容，生动形象地讲

解了交通安全知识，让学生们了解骑自行车
追逐打闹、不走斑马线、闯红灯、不戴安全
头盔等交通陋习的危害。同时，通过做游
戏、看警示片等，提醒学生们养成良好的交
通文明习惯，切实增强他们“知危险、会避
险”的能力。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
份，直接受教育人数达1万余人次。

运城晚报讯 （记 者 樊朋
展）“骑乘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要
佩戴安全头盔。”“严禁三轮车违
法载人。”这是夏县交警大队民警
在辖区重点路段，向过往群众讲
解交通安全知识的场景。

3 月 1 日，夏县交警大队民警
走进辖区水头镇常村开展交通安
全宣传活动。民警向村民发放交
通安全宣传资料，面对面向村民讲
解骑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不戴安
全头盔，三轮车违法载人，酒驾醉

驾，疲劳驾驶，开门杀等行为的危
害性，并结合身边发生的典型事故
案例，以案释法，提醒村民摒弃交
通陋习，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
惯，切实增强了村民安全出行的意
识。

“此次宣传活动共计发放宣传
资料500余份，张贴海报10余份，
解答群众咨询 60 余人次，直接受
教育人数达 1000 余人次，取得了
良好的宣传效果。”夏县交警大队
相关负责人说。

稷山：景区宣交安

垣曲：校园话交安 夏县：乡村筑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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